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明知所谓工程造价为 11 亿元

的 5000台加装电梯项目是虚假的，

仍以公司副总的名义， 伙同他人与

其他公司签订加装电梯协议， 并以

工程保证金的名义收取该公司 150

万元。 近日， 经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鲍某因犯合同

诈骗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并

处罚金 5万元。

所谓电梯项目至案发

未开工

据公诉机关指控， 2018 年 7

月 2日及当年 8月 7 日， 鲍某明知

“湖北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所承

建的工程造价为 11 亿元的闵行区

5000 台加装电梯项目是虚假的，

仍以其就职的“上海某公司” 副总

的名义， 伙同他人与安徽某公司法

定代表人王某签订 《上海市闵行区

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合作协议书》，

并使用“上海某公司” 银行账户先

后骗取工程“保证金” 150 万元，

该项目至案发未开工。

事发后， 经安徽公司及与安徽

公司建立工程施工合作关系的施工

人员的催要， 鲍某通过其所在公司

账户向安徽公司还款 100.5 万元。

2020 年 1 月 5 日， 鲍某在杨浦区

被公安机关抓获， 其到案后均否认

自己的犯罪事实。

庭审中， 鲍某对公诉机关的指

控提出异议， 辩解加装电梯协议是

由其所在公司与安徽公司签订， 钱

款也由安徽公司支付至其所在公司

的账户， 与其个人无关。

其作为公司副总一直在与湖北

公司的朱某某沟通， 询问工程何时

开工， 也把与朱某某的聊天记录转

发给安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

其与王某都一直认为加装电梯工程

是真实存在的， 其不存在诈骗的主

观故意。

其辩护人提出， 本案的收款行

为是单位行为， 不是个人行为， 如

果构成犯罪也应是单位犯罪。 本案

指控证据不能证明鲍某知道加装电

梯工程虚假， 故不能认定鲍某有诈

骗的主观故意。 且安徽公司的 150

万元均进入鲍某所在公司账户， 该

账户由法定代表人刘某保管， 鲍某

拿了 120万元， 由于安徽公司账户

无法转进钱款， 故其分批转给王

某、 林某等安徽公司的人员， 在案

发前已经还清， 故指控认定鲍某犯

合同诈骗罪证据不完备。

法院： 明知项目虚假，

构成合同诈骗罪

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

于被告人鲍某是否构成合同诈骗

罪。

根据相关证言可证实， 本案两

名涉案人李某某、 朱某某分别虚构

某工程局与湖北公司代理人的身份

所签订的涉案电梯加装项目合同系

伪造， 鲍某提供给王某的上游合同

没有小区的名称及位置， 更没有要

加装电梯的具体楼号， 没有施工时

间， 也没有工程款的支付方式等基

本合同内容， 所附图纸也无法反映

具体施工对象， 鲍某的供述反映其

对此均未向朱某某与李某某提出疑

问。 且其对本市旧小区加装电梯项

目需征询居民意愿以及政府进行财

政补贴等事宜应当明知， 但也未就

此向朱某某与李某某作任何了解。

此外， 其要求所在公司法定代

表人刘某使用由其提供的湖北公司

的公章伪造发包方身份与安徽公司

签订协议， 在收取安徽公司“保证

金” 后也未将钱款用于与电梯加装

项目相关之处， 这一系列行为反映

其对李某某与朱某某签署的涉案电

梯加装项目上游合同虚假明知，且

参与其中， 继续将虚假项目发包给

安徽公司， 以收取工程保证金为名

骗取钱款，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法院认定， 鲍某收取安徽公司

钱款 150万元， 事后通过公司账户

向安徽公司还款 100.5 万元， 故犯

罪金额为 49.5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鲍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

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

方钱款 49.5 万元，数额巨大，其行

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鲍某到案后

返还了部分钱款， 可对其酌情从轻

处罚。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金玮菁

本报讯 电子支付的普及带来

了便利， 但对老年人也会带来一些

风险隐患。 70 多岁的梁阿婆就因

为不会使用支付宝， 被房产中介员

工程某偷偷转走了 14 万余元。 日

前， 经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

诉， 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程某

有期徒刑 2年， 并处罚金 5000元。

今年 28 岁的程某是一家公司

的房产中介。 2020 年 8 月， 梁阿

婆夫妻俩来到该公司想要置换房

子， 程某接待了他们。

今年 1月初， 梁阿婆签订了购

房合同，支付了定金。由于房产交易

中心过户需要进行网上预约， 而梁

阿婆和老伴年纪大， 不会使用手机

预约，于是程某就来到梁阿婆家，上

门为他们进行预约操作。

刚开始， 程某用梁阿婆的手机

进行操作，但是她的手机很卡，无法

下载“一网通办”等 APP。 程某就用

自己的手机登录梁阿婆的支付宝账

号，找到了过户预约的界面，并进行

预约操作，接着他就离开了。

虽然他人离开了， 但是手机上

并没有注销梁阿婆的支付宝账号，

仍然处于登录状态。 程某看到梁阿

婆的支付宝账户已经事先绑定银行

卡账户， 便动起了歪脑筋。 他尝试

将梁阿婆支付宝内的钱转出来， 成

功后， 就进行了多次的转出。 在接

下来的 1个月内， 程某陆续共计转

出了 14 万余元， 最后老太太卡内

的余额已经不足千元。

程某是如何得知梁阿婆的支付

宝账号和密码呢？ 程某交代， 梁阿

婆根本不会操作支付宝， 也没有密

码。 程某在自己手机上登录梁阿婆

支付宝账号时， 帮梁阿婆设置了登

录密码和支付密码。

今年 2月， 梁阿婆去银行查看

自己账户时， 才发现钱不见了。 案

发后， 程某经民警电话通知到案，

其家属代为退赔钱款， 取得了梁阿

婆谅解。

宝山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程某

利用知晓他人支付宝的支付密码，

将他人支付宝内的资金 （包括所绑

定银行卡内的资金） 通过转账的方

式， 占为己有， 数额巨大， 属于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他人财

物的盗窃行为。 其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宝山检察院以盗窃

罪对其提起公诉。

5000台加装电梯项目可合作？

男子骗取150万元工程保证金获刑5年

朋友圈微信群转发赌博软件推广信息
因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获刑

法治庭审A6

开发“薅羊毛”软件 没毕业就赚300万
计算机专业研究生被判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获刑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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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某高校在读计算机专业研究生

史某， 大学尚未毕业， 已经通过自

己开发软件挣了 300多万元， 但这

也将他送上了法院被告席。

日前， 史某因开发运营了一款

专为用户提供虚拟手机号码及验证

码服务， 并批量注册“得物” “合

生通” “滴滴出行” 等软件， 在明

知用户利用该软件骗取商家优惠福

利后， 仍积极提供支持， 并从中牟

利， 被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以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 经杨

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该院首次

对这一罪名作出刑事处罚， 判处史

某有期徒刑 6个月， 罚金 1万元。

“这软件赚钱太快，我

根本停不下来……”

像大多数大学男生一样， 法庭

上的史某体格精瘦， 留一头不起眼

的平头发型。 但露出的大片头皮，

似乎标志着这名计算机专业男生多

年来用脑过度； 他眼睛不大， 但精

明有神， 仿佛透着一种与年龄不相

称的成熟。

“我起初只是在网上使用一些

接码平台，然后自己学会了 API 技

术教程，便开始批量使用。后来我发

现很多人还是在 PC 端的浏览器上

手动操作单个接码， 我就做了一个

操作起来更加方便的‘聚码接码’

APP，没想到给自己挣了很多钱。 ”

当被问及作案动机时，史某答。

随后， 史某就不断花心思开发

这个软件， 完善界面、 进行推广。

发展到最后， 他的软件每天至少会

发送上万条验证码。

史某坦承： “我知道他们用

‘聚码接码’ 软件来虚拟注册， 对

于他们具体做什么， 我也是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毕竟这个软件帮我赚

钱太快了， 我被迷住了心窍， 根本

没意识到这是犯罪。”

“得物”等商家蒙受巨

额损失

据检方指控， 2020 年起， 被

告人史某开发运营了“智码” （后

更名为 “聚码接码” “接码”） 软

件平台， 并在明知用户通过该平台

获取虚拟手机号码、 验证码后批量

注册“得物” “合生通” “滴滴出

行” 等网络 APP 用户账号、 可能

实施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情况下，

仍为在该平台充值付费的用户提供

技术支持， 从中获利。

其中， 夏某某 （已判刑） 等人

通过上述接码软件平台提供的虚拟

手机号码和验证码， 利用某商场的

新会员停车优惠活动， 在“合生

通” APP 上注册虚假新用户身份，

获取积分用以兑换免费停车时间，

造成商场巨额停车费损失。

经查， 2020 年 9 月至今年 1

月， 上述接码软件平台绑定的被告

人史某控制的支付宝账户转入用户

充值款共计 300万余元。

法院：“薅羊毛”属网络

黑灰产正在打击

杨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史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

罪， 而为其犯罪提供技术支持等帮

助，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帮助

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同时， 对于

检方和史某的辩护人提出的史某能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自愿认罪认

罚等情节， 法院也予以考虑， 依法

对其从轻处罚。 最终， 被告人史某

被判处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罪， 获刑 6个月及罚金 1万元。

本案主审法官孙斯汀说： “为

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

势， 2020 年司法机关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整治非

法开办、 买卖电话卡、 银行卡以及

为违法犯罪提供技术支持等行为。

接码平台为用户提供验证码， 隐藏真

实身份逃避监管， 绝非社会正常活动

所需， 属于网络‘黑灰产’， 正是打

击对象。 本案被告人为牟利以身试

法， 最终受到了刑罚制裁， 也为其他

接码产业经营者敲响了警钟。”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 应当合法

获取商家的优惠福利。 购买、 使用非

法接码软件‘薅羊毛’ 的行为涉嫌违

法， 甚至可能构成诈骗罪， 切莫贪图

小利， 触碰法律的红线。” 法官说。

法官还表示，作为电商平台，在经

营过程中应当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改

进技术、加强内部风险防控，对用户注

册、身份验证、支付方式等关键环节加

大审核力度， 避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

机，保护企业财产和经营安全。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蒋芸芬

本报讯 “诚招代理， 十年老

平台， 独立 APP， 现面向全国招

代理， 越早做代理等级越高， 提成

佣金也越高！” 生活中你是否经常

会在微信群里看到这样的消息？ 是

否有过一刻的心动？ 只要动动手指

转发一下， 就能赚工资， 只要拉几

个朋友一起参与， 就能成为他们的

上级， 从他们的业绩里提成。 其

实， 这样的“动动手指” 可能会构

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日前， 松

江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非法利用信

息网络案被告人张某提起公诉。 最

终， 张某依法被判处拘役 4 个月，

宣告缓刑， 并处相应罚金。

2018 年 5 月， 张某在一个微

信群里看到了一条关于某赌博软件

的推广信息。 于是， 他便下载了该

软件进行赌博。 过程中， 他发现该

赌博软件正在招代理， 便添加了客

服微信号咨询。 在微信聊天中， 客

服告诉张某， 他们有编辑好的赌博

软件推广文案， 张某只需在微信群

和朋友圈内转发， 后续只要有人通

过张某的推广码下载并使用该软

件， 张某即可按对方的充值金额以

一定比例获得报酬。 随后， 张某便

陆续尝试在朋友圈内进行转发， 但

因效果不佳， 几次后就不了了之。

至 2020年 7 月， 张某因无聊，

又重新找当时的客服要来了最新的

推广文案， 准备重操旧业。 这一

次， 他认真“营业”， 积极在自己

的朋友圈和微信群内发布推广信

息， 水果折扣群、 游戏交友群、 育

儿养生群、 团购优惠群等一个也不

放过。 据张某供述， 由于他近年来

在做微商， 为了给自己做广告， 他

打入了不少百人大群， 这为他实施

推广提供了“帮助”， 所以短短几

天内， 他就在至少 20 个群里发布

过推广信息， 每个群少则百余人，

多则五百人。 经承办检察官核实，

上述群内有 6900 余人可以看到他

的推广信息。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规定， 利用信

息网络为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发布信息， 情节严重的， 构成非法

利用信息网络罪。 而根据 《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 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的规定，

向群组成员数累计达 3000 以上的

通讯群组发送有关违法犯罪的信

息的， 属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的

“情节严重”。 张某转发赌博相关

违法犯罪信息， 且累计发送的人

数已远超情节严重的法律标准，

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检察官说法>>>

本案中 ， 由于张某的推广未

能吸引他人下载该赌博软件 ， 因

此 ， 其行为只构成非法利用信息

网络罪 。 而在司法实践中 ， 只要

有一人通过发布者的推广链接参

与了赌博活动 ， 发布者即构成开

设赌场罪 ，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 第三百零三条规定 ， 将

处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

制， 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 5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

罚金 。 因此 ， 检察官提醒 ， 转发

有风险 ， 推广须谨慎 ， 涉及违法

犯罪的信息 ， 不信 、 不转 、 不参

与。

房产中介用手机帮老人操作竟偷转14万元


